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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吉如路88号 loft49创意产业园区2幢1单元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9

279,503,087

38.57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805,987

比例（%）

99.0350

反对

票数

2,684,100

比例（%）

0.9603

弃权

票数

13,000

比例（%）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7,494,687

比例（%）

99.2814

反对

票数

2,002,800

比例（%）

0.7165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7,415,987

比例（%）

99.2532

反对

票数

2,034,000

比例（%）

0.7277

弃权

票数

53,100

比例（%）

0.0191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7,000,687

比例（%）

99.1046

反对

票数

2,476,700

比例（%）

0.8861

弃权

票数

25,700

比例（%）

0.0093

5、《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吴小波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67,387

比例（%）

98.8065

反对

票数

3,312,400

比例（%）

1.1851

弃权

票数

23,300

比例（%）

0.0084

5.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洪一丹女士（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216,087

比例（%）

98.8239

反对

票数

3,244,300

比例（%）

1.1607

弃权

票数

42,700

比例（%）

0.0154

5.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吴群良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67,387

比例（%）

98.8065

反对

票数

3,312,300

比例（%）

1.1850

弃权

票数

23,400

比例（%）

0.0085

5.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郭德明先生（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86,187

比例（%）

98.8132

反对

票数

3,293,700

比例（%）

1.1784

弃权

票数

23,200

比例（%）

0.0084

5.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李君彪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67,387

比例（%）

98.8065

反对

票数

3,312,300

比例（%）

1.1850

弃权

票数

23,400

比例（%）

0.0085

5.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吴林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67,387

比例（%）

98.8065

反对

票数

3,312,300

比例（%）

1.1850

弃权

票数

23,400

比例（%）

0.0085

5.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蒋青云先生（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86,187

比例（%）

98.8132

反对

票数

3,293,700

比例（%）

1.1784

弃权

票数

23,200

比例（%）

0.0084

5.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黎万俊先生（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86,187

比例（%）

98.8132

反对

票数

3,293,700

比例（%）

1.1784

弃权

票数

23,200

比例（%）

0.0084

5.0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尹德军先生（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73,787

比例（%）

98.8088

反对

票数

3,306,100

比例（%）

1.1828

弃权

票数

23,200

比例（%）

0.0084

6.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吴小波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73,587

比例（%）

98.8087

反对

票数

3,215,100

比例（%）

1.1502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吴群良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73,587

比例（%）

98.8087

反对

票数

3,215,100

比例（%）

1.1502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吴林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73,587

比例（%）

98.8087

反对

票数

3,215,100

比例（%）

1.1502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张何欢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73,587

比例（%）

98.8087

反对

票数

3,215,100

比例（%）

1.1502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李君彪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173,587

比例（%）

98.8087

反对

票数

3,215,100

比例（%）

1.1502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职工董事朱丹莎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203,487

比例（%）

98.8194

反对

票数

3,178,400

比例（%）

1.1371

弃权

票数

121,200

比例（%）

0.0435

6.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蔡黛燕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203,487

比例（%）

98.8194

反对

票数

3,185,200

比例（%）

1.1395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蔡利君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203,487

比例（%）

98.8194

反对

票数

3,185,200

比例（%）

1.1395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6.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金骋路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203,487

比例（%）

98.8194

反对

票数

3,185,200

比例（%）

1.1395

弃权

票数

114,400

比例（%）

0.04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吴小波先生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洪一丹女士
（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吴群良先生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郭德明先生
（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李君彪先生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吴林先生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蒋青云先生（离
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黎万俊先生（离
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尹德军先生（离
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吴小波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吴群良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吴林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张何欢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李君彪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职工董事朱丹莎女士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蔡黛燕女士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蔡利君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金骋路先生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985,788

7,907,088

7,491,788

6,658,488

6,707,188

6,658,488

6,677,288

6,658,488

6,658,488

6,677,288

6,677,288

6,664,888

6,664,688

6,664,688

6,664,688

6,664,688

6,664,688

6,694,588

6,694,588

6,694,588

6,694,588

比例（%）

79.9043

79.1168

74.9614

66.6236

67.1108

66.6236

66.8117

66.6236

66.6236

66.8117

66.8117

66.6876

66.6856

66.6856

66.6856

66.6856

66.6856

66.9848

66.9848

66.9848

66.9848

反对

票数

2,002,800

2,034,000

2,476,700

3,312,400

3,244,300

3,312,300

3,293,700

3,312,300

3,312,300

3,293,700

3,293,700

3,306,100

3,215,100

3,215,100

3,215,100

3,215,100

3,215,100

3,178,400

3,185,200

3,185,200

3,185,200

比例（%）

20.0396

20.3518

24.7814

33.1432

32.4618

33.1422

32.9561

33.1422

33.1422

32.9561

32.9561

33.0802

32.1696

32.1696

32.1696

32.1696

32.1696

31.8024

31.8705

31.8705

31.8705

弃权

票数

5,600

53,100

25,700

23,300

42,700

23,400

23,200

23,400

23,400

23,200

23,200

23,200

114,400

114,400

114,400

114,400

114,400

121,200

114,400

114,400

114,400

比例（%）

0.0561

0.5314

0.2572

0.2332

0.4274

0.2342

0.2322

0.2342

0.2342

0.2322

0.2322

0.2322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2128

1.1447

1.1447

1.14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

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案6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02、5.04，关联股东未参会。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5、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双豪、翁连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6-042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201号皮革城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黄征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9人，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710,203,6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371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80,
169,3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53.029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0,034,21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比率为2.3416%。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0,247,71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率为2.3583%。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5、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与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8,12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5%；反

对 1,94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5%；弃权 12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17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1317%；反对1,94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61%；弃权1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8,63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6%；反

对 1,44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4%；弃权 12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75,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8012%；反对1,44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66%；弃权1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2025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282,616,9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40元（含税），共计派发51,304,678.40元人民币，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708,58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8%；反

对 1,48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3%；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34,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6650%；反对1,48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31%；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9%；反

对 1,45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2%；弃权 12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7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847%；反对1,45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4%；弃权1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8%；反

对 1,44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1%；弃权 12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69,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837%；反对1,44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31%；弃权1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8,066,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1%；反

对 2,00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29%；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110,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9347%；反对2,00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35%；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七）逐项审议《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003,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93%；反

对 3,07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30%；弃权 12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047,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4187%；反对3,07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661%；弃权1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2%。

7.02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003,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93%；反

对 3,07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30%；弃权 12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047,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4187%；反对3,07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661%；弃权1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2%。

（八）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了《公司满足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708,13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9%；反

对 1,839,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0%；弃权 2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18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1654%；反对1,839,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21%；弃权2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5%。

逐项审议《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8.02-8.13）；

8.02审议通过了《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8%；反

对 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2%；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6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834%；反对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8%；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8.03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8%；反

对 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2%；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6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834%；反对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8%；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8.04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708,566,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5%；反

对 1,50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10,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5877%；反对1,50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05%；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8.05审议通过了《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5%；反

对 1,4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5%；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67,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768%；反对1,4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14%；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8.06审议通过了《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5%；反

对 1,4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5%；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67,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768%；反对1,4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14%；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8.07审议通过了《债券的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08,6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8%；反

对 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2%；弃权 1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6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834%；反对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8%；弃权1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

8.08审议通过了《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708,59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9%；反

对 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2%；弃权 16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3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6670%；反对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8%；弃权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2%。

8.09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708,568,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8%；反

对 1,50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3%；弃权 12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1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5953%；反对1,50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39%；弃权1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9%。

8.10审议通过了《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708,54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9%；反

对 1,46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8%；弃权 186,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592,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5275%；反对1,46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62%；弃权18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2%。

8.11审议通过了《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708,18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3%；反

对 1,80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5%；弃权 20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233,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3400%；反对1,80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57%；弃权2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43%。

8.12审议通过了《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708,58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6%；反

对 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2%；弃权 171,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2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6373%；反对1,450,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48%；弃权1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0%。

8.13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708,58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6%；反

对 1,34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8%；弃权 27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62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6373%；反对1,34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75%；弃权2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2%。

8.14审议通过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708,14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3%；反

对 1,74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62%；弃权 30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19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1985%；反对1,74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00%；弃权3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8,459,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4%；反

对 1,370,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0%；弃权 373,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8,503,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2343%；反对1,370,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306%；弃权3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康复医院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461,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9%；反

对 2,57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9%；弃权 17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505,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9355%；反对2,57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72%；弃权1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3%。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创佳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61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0%；反

对 2,313,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7%；弃权 271,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662,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4532%；反对2,313,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79%；弃权2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朱彦颖、张子夜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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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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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接受

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以本次本金最高担保额合计人民币7亿元计算，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担保

(含反担保，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一次。下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43.77亿元(美
元合同汇率按照 2026年 5月 12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美元对

6.8426元人民币计算，不含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下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402.17%。

其中，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提供担保合

同金额为125.57亿元。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防范风险。

一、审议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0日、4月7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合并范围内主体为联合创泰、宁国聚隆减速器有限

公司、联合创泰(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新联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聚隆景润科技

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新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62.4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其中，为联合

创泰提供新增不超过人民币143.3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担

保、连带担保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被担保对象(含上述被担保对象

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21日、4月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7)、《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

(二)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审议情况概述

2026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

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反担保等措施。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

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渤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协议》(上述由不同主体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协议》

以下统称“《保证协议》”)，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同意为联合创泰向渤海银行申请的人

民币2.5亿元借款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2、近日，公司收到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上述由不同主体签署的《最高额不

可撤销担保书》以下统称“《担保书》”），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同意为联合创泰向招商

银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借款提供最高本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

公司上述事项在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之内。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上述

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范围内。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证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人：公司、黄泽伟、彭红

债权人:渤海银行

债务人：联合创泰

2、担保本金最高额：人民币2亿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包括但

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和其它应付

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债权人为实

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

执行费用等);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5、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公司、黄泽伟、彭红

债务人：联合创泰

债权人：招商银行

2、担保本金最高额：人民币5亿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亿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5、保证期间：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

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

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以本次本金最高担保额合计人民币 7亿元计算，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担保

(含反担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43.77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02.17%。

其中，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125.5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

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五、累计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数量

本年年初至目前，黄泽伟先生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人

民币147.89亿元。截至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

保合同金额为206.77亿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彭红女士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人民

币149.76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彭红女士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合

同金额为200.56亿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

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日的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的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渤海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协议》；

2、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招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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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新联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股东深圳新联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新联普”）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
新联普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解除
质 押 数 量

（股）

1,820,000

610,000

2,43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7.96%

2.67%

10.6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39%

0.13%

0.52%

质押
开始日期

2025/1/9

2025/5/7

-

质押
解除日期

2026/5/11

2026/5/11

-

质权人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新联普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黄泽伟

深圳
新联普

合计

持股数量

24,928,000

22,878,290

47,806,290

持股
比例

5.36%

4.92%

10.28%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8,570,000

6,250,000

14,82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38%

27.32%

3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84%

1.34%

3.1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0

0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注：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包括高管锁定股；

2、上表中分项数加总与合计数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备查文件

1、深圳新联普出具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